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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

“一般我们得到消息的时候破坏行
为已发生，只能后续整改，这样往往使
装修的人不满意，觉得没有在他动工之
前提醒；楼内其他住户也担心修复之后
安全性不如从前了。”在与几家物业单
位和社区交流过程中，工作人员均表达
了这样的困惑。有社区网格员告诉记
者，前些年该社区一居民家在装修时，

将原本的厨房改装成了卫生间，造成了
楼下厨房漏水，后来在社区、派出所的
协调下，楼上住户进行了改装，但楼下
住户之后又多次找到社区，要求对房屋
安全进行鉴定，惹得邻里矛盾不断。

住建部门人士介绍，防患于未然，
这也是新版《条例》的一大亮点。据介
绍，《条例》实施后，房屋安全责任人在

装修开工前需向物业服务单位登记申
报，没有物业服务单位的，则向所在村
（居）委会申报登记，被申报的单位要对
装修展开全程监督，对相关禁止行为提
前告知，对违法行为勒令停工。“简单来
说，装修不报备，是业主的责任；监管不
力导致出了问题，物业也要负责。”

（晚报记者 甄泽 毛岑岑）

《无锡市房屋安全管理条例》下月起实施：

破坏承重结构最高可罚10万元
房屋装修拆改前需登记申报

近日，无锡市召开《无锡市房屋安全管理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工作会议，为既有建筑

划定安全“监护人”，厘清了涉及房屋安全的各类

情形和相关人员须承担的法律责任，细化了住宅

和公共建筑装修拆改违规情形和责任后果。该条

例将于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这些行为
也会影响
房屋安全

擅自将外
阳 台 改 成 厨
房、浴室或杂
物堆放室。这
是《条例》禁止
的行为，易造
成楼板渗漏，
引 起 钢 筋 锈
蚀，导致板面
开裂，削弱楼
板承载能力。

将外阳台
改成杂物堆放
室。这样会使
阳台楼板荷载
明显增大，使
楼板处于超负
荷使用状态，
严重危害房屋
的使用安全。

将卫生间
移位、扩大或
增设。容易造
成楼板渗漏，
引 起 钢 筋 腐
蚀，导致板面
开裂，削弱楼
板承载能力。

随意在楼
板或屋面上开
洞、开槽。这
种行为都会削
弱楼板截面，
切断或者损伤
楼板钢筋，处
理不当将降低
楼 板 的 承 载
力。

“本身是一个合同租赁纠纷，其中两
个承租人在装修时先后对承重墙进行了
破坏。”从法院了解到，不久前审结的一起
案件中就出现了破坏房屋结构的情形。
据介绍，2018年10月，朱某承租了锡山区
一处房产，租期一直持续到2023年9月
30日，之后朱某又将房屋转租给多人。

2020年3月，其中一家租户在装修
时对房屋的承重墙进行了改造。装修
几天后，当地社区得知了相关情况，要
求整栋房屋内的全部租户搬离。最终

经过鉴定，该
房屋已达到危房
等级。经查明，其
实朱某自己在此前就
已存在破坏承重墙的行为。最终，法院
判决朱某和相关公司的租赁合同解除，
并赔偿相应损失。

无独有偶，今年6月，无锡市房屋安
全管理处接到举报，滨湖区某小区内存
在违规装修的情况，楼房的混凝土剪力
墙被拆除。执法人员到场一看果然如

此。混凝土剪力墙是房屋重要的承重
构件，执法人员立即责令停工并采取可
靠的恢复加固措施。据悉，目前该户拆
除的混凝土剪力墙已恢复原样，房屋所
有人向市房屋安全管理处递交了房屋
墙体恢复原状备案证明，滨湖区住建部
门也对该住户进行了行政处罚。

背景

不少房屋进入“中老年”，安全风险不断增大

据了解，我市建筑设计使用年限，
除特别重要的公共建筑为100年，其他
大量建筑的设计使用年限为50年，改革
开放初期建造的房屋已进入全生命周
期的“中老年”。加上既有建筑使用过
程中，部分产权人或使用人擅自改造，
使得既有建筑安全风险不断增大。旧
版条例是2007年制定的，与当前的城

市发展有了“代沟”，因此为了进一步加
强房屋安全管理并保障房屋安全，要颁
布《条例》。

《条例》实施后，各级住建部门将充
分发挥社区网格员、物业管理服务人
员、综合执法人员的前哨作用，运用“无
锡市既有建筑安全隐患排查系统”，通
过建立“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的工

作机制，实现隐患排查动态化清单式管
理，鼓励落实第三方专业技术服务，畅
通投诉举报渠道，促进房屋安全管理动
态化、常态化、专业化，并将开展不定期
督查，利用老旧小区改造等契机，探索
构建危房解危新模式，鼓励开展“保险+
服务”危旧房屋巡查，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1、破坏承重结构最高可罚10万元

亮点

“破坏承重结构是较为常见的破坏
房屋结构的情况。”市住建局质安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出台的《条例》集中
瞄准建筑安全问题，明确住宅装修禁止
的各类行为，并对危害房屋安全行为的
事前监管、应急处置和责任人履职等列

出“清单”。
采访了解到，一些装修行为虽然违

反了相关要求，但在以前找不到合适的
处罚规定和标准，这次的《条例》则给出
了明确的处罚办法。特别需要注意的
是，《条例》中最高罚款额的一条规定就

是针对破坏房屋承重结构的：房屋安全
责任人在住宅装修中拆改房屋主要承
重构件、抗震设施，或者超过设计标准、
规范增大楼面荷载的，由县级市、区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责令期限改正，处以五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2、租户不当使用要担责

采访中有市民反映，房屋使用过程
中发生事故后，往往会陷入无止境的“扯
皮”：房东觉得“房子不是我在居住，那么
谁使用谁负责”；租户认为“房子又不是
我的，出了问题为什么找我”。这种情况
也是既有建筑安全管理中的难题。

有鉴于此，《条例》进行了明确的规
定，即房屋的所有权人就是房屋的安全
责任人，并根据生活中的常见情形进行
了细化，如房屋所有权人权属不清，那

么房屋使用者就是安全责任人，需承担
所有安全责任。至于市民所关心的房
东和租户的责任厘定，《条例》规定，因
房屋使用人不当使用造成安全事故的，
比如使用者因为经营需要对房屋进行
了违规拆改、重新装修等行为导致结构
被破坏，造成安全隐患，使用者必须依
法承担相应的安全责任。同时，房屋安
全责任人应当承担定期检查、维护房屋
及附属物等六项房屋安全责任。

走在小区里，突然“天降”几块砖头，
抬头一看，原来是外墙脱落，这种情况屡
屡见诸报端。以后这种事情该由谁来管
呢？市住建局质安处负责人表示，针对安
全隐患较多的建筑幕墙和外墙外保温系
统，《条例》明确在保修期限内的由建设单
位承担安全责任；超过保修期限但未达到
设计使用年限的，房屋安全责任人需要承
担检查和维护责任；已经达到设计使用年
限的，则由房屋安全责任人承担。

3、装修开工前需登记申报


